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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文化品牌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及其启示

李海霞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为满足国外受众对少林文化的需求，使少林文化的内涵完整呈现，少林寺通过合理的

品牌定位、商标注册、从文化折扣小的内容入手进行品牌传播以及海外传播组织平台建设，构建了

少林寺文化品牌国际传播体系，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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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跨文化交流项目，
主要是孔子学院和少林寺文化交流项目，前者以政府

为主进行投入和推动，后者则主要以民间形式开展文

化交流。 少林文化是中国儒释道三教文化融合的产

物，经过多年的文化交流，少林寺文化品牌在国外已

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少林寺参

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文化多样性节”，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１ 号大厅进行了两场少林功

夫表演，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以中国佛教礼仪举行了祈

福仪式，开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宗教仪式

的先例。 常驻联合国的 １００ 多个国家的大使级代表

和法国主流社会代表观看了演出并引起了巨大轰动，
被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成立以来最轰动的演出。
目前，少林寺在全球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传播机

构，会员超过 ６ ０００ 万人，通过海外品牌授权和合作，
少林寺已将产业链延伸到多个行业。 每年从世界各

地到少林寺来观光游览、认祖朝圣的外国友人络绎不

绝，许多少林文化爱好者还留下来学习少林文化。 外

国媒体开始主动追踪少林寺的新闻，每年少林寺都会

收到许多邀请赴海外开办文化中心、合作开设武馆、
少林功夫定点演出等项目的规划方案，许多海外普通

民众也开始了解真正的少林文化，这说明少林文化的

国际传播模式是有效的。 本文对少林寺文化品牌国

际传播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期为中华传统文化

“走出去”提供经验借鉴。
一、少林寺文化品牌的形成

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坐落在中岳嵩山少

室山北麓，始建于公元 ４９５ 年，它不仅是禅宗祖庭、
少林功夫发源地，而且少林寺高僧慧光（４８７—５５６
年）还是四分律宗的开山祖师，少林药局亦有“中国

佛门医宗”之谓，很少有寺院能像少林寺这样集众

多头衔于一身的。 建寺至今，少林寺薪火相传，保持

着佛教传承法脉，形成了博大精深、个性鲜明的文

化。 少林文化是指在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文化空间

中历史形成的、以佛教禅宗思想为核心，同时融合了

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以少林功夫为传播载体，以少林

医学为济世途径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 少林文化本

质上是佛教禅宗文化，主要包括禅、武、医三部分，建
筑、碑刻、壁画等其他的艺术文化也丰富多彩。

少林寺虽然有 １ ５００ 多年的传承历史，但按品

牌学的相关界定，少林寺成为品牌则是在 １９８０
年代。

品牌最初是被作为营销理论的重要内容加以研

究的。 对品牌的界定随着对品牌认识的发展而发

展，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 但不管是哪

种定义，一个商业品牌，综合起来，包含三个层面的

内容：在法律上，它是一种标记产品和劳务的商标，
注册之后受法律保护；在生产者那里，它是代表拥有

者形象的一项无形资产；对消费者来说，品牌则意味

着一系列传递产品特性、利益、文化和联想的信息总

和。 法律意义上的品牌、经济意义上的品牌和文化

意义上的品牌融为一体，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品牌。
普通商业品牌通常具备这三个层面的内涵———进行

法律意义上的商标注册，以保护品牌，赋予品牌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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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意义，以提高产品附加值，这种附加值能够为企业

带来财富。
目前，品牌概念的运用已经超出了营销领域，

“品牌”的指代也不再单单限于商业领域。 当一种

形象具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此形成的认

同感能引导消费者的消费取向，从而具备在商业上

加以使用并能够快速提高商品或服务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的可能性，它就具有了品牌的基本特征，即文化

意义上的品牌的确立，标志着品牌的形成。 有的学

者把此类品牌称为社会品牌，以区别于普通商业品

牌［１］１３。 品牌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扩展到了其他

领域。
如果套用品牌内涵的三个层面考察少林寺文化

品牌的形成，那么 １９８２ 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

寺》上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前所未

有的“少林热”，这时的少林寺，虽然没有经营活动，
但少林寺的形象和少林文化形成的认同感已经具备

在商业上加以使用并能够快速提高商品或服务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的可能性。 人们一提起少林寺就想到

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
上青青草”，嵩山、古刹、武僧与这种意境融为一体。
一个存在于尘世中而又远离尘世的武术胜地、佛教

净土形象跃然而出，少林寺完成了由寺院符号向文

化意义上的品牌的转化。 但这时的少林寺品牌也仅

仅是文化意义上的品牌，虽然各种打着少林寺旗号

的商品和经营活动，不管是不是与少林寺相关，实际

上消费者通过品牌联想把这些行为都与少林寺联系

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文化品牌中三层内涵具备的品

牌称为文化产业品牌，把少林寺作为天然的品牌主

体的话，那么少林寺文化品牌在形成初期并不是文

化产业品牌。
二、少林寺文化品牌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的动因

对于少林寺来说，构建少林寺文化品牌国际传

播体系是 ２０００ 年之后的事情，而启动工作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就已经开始。 少林武僧团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着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各国，让少林寺看到

了少林文化在国外的需求。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少林文化走出去的理念

与实践》一文中，对少林文化国际传播的理念与实

践进行了回顾，指出少林文化走出去，一方面可以在

对话中弘扬少林文化，另一方面可以为少林文化正

名［２］。 这两方面构成了少林寺文化品牌国际传播

体系构建的动因。
１． 满足国外受众对少林文化的需求

历史上少林寺就“寺以武显，武以寺名”，少林

武僧故事，被写入各种文艺作品中。 少林寺在国外

的名声积累，武侠电影、小说功不可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好莱坞推出的上百集的电视连续剧《功
夫》热播海外，此后在全世界每年都有以少林为题

材的影视作品推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电影《少林

寺》在全球热映，“少林功夫”成了世界各地关注的

热点，引发了全球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功夫热潮，美
国好莱坞以功夫为题材拍摄的电影就达到上百部，
ＳＨＡＯＬＩＮ 在某些外国人眼里就是“功夫”的代名词。
少林功夫具有审美、防身、健身、养生诸多功能，少林

功夫在海外有巨大的消费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在
各国少林寺海外文化中心设立之前，已有新加坡、日
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澳大利亚、美
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法国、荷兰、保加利亚、西
班牙、葡萄牙等几十个国家成立有传授和学习少林

武术的组织。
禅宗是佛教最大宗派，影响遍及全世界，作为禅

宗祖庭，少林寺在佛教史、文化史上具有不争的地

位。 从目前西方流行的“简”生活、禅意生活中，都
可以看到禅宗文化的影响。 坐禅、冥想，乃至少林功

夫等禅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根据时间长短、
不同人的悟性取得特殊的体验。 休闲是当今世界的

一种生活态度，禅文化也为理解休闲提供了另一种

思路。 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强调休闲必须和闲暇时

间结合，认为“休闲就是将闲暇时间和思想态度有

机结合起来，去创造一段将其他职责约束降到最低

程度的愉悦时光” ［３］ ６２。 它更强调的是思想态度，在
任何时候与环境下，都可以实现休闲的人生境界，关
键在于个体的生活态度和立场，它能为现代人因快

节奏生活和过分的压力而导致的心灵失调提供一个

消解的途径。
近些年，中医也开始在国外受到越来越多的认

同。 武、医结合是少林文化的一大特点，历代高僧大

都法、武、医兼通，由此形成了少林医学独特的理念

与系统。 “少林医学以‘禅定’为基本法门，以功法

为导，以医药为用，以禅修为髓，以提升生命力为归，
激发人体的潜能，增进身体健康，成为中华传统医学

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４］。 少林伤科、骨科尤为

突出，随着少林功夫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少林医学

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２． 让少林文化的内涵完整呈现

在少林寺僧人眼中，少林文化包括佛教禅宗、少
林功夫、少林医药、佛教艺术、传承管理体制等，是一

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少林功夫是指在嵩山少林寺这

一特定佛教文化环境中历史地形成的，以佛教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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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为基础，充分体现佛教禅宗智慧，并以少林寺僧

人修习的武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化体

系［５］ １３⁃２０。 少林功夫与少林医学以“修禅”为共同的

方法论基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禅、武、医交相

辉映。
而在国际上，少林寺有计划地对外传播工作启

动较晚，民众最初接触少林文化是通过影视以及小

说，或其他大众传媒中的少林功夫，其中不乏误读与

误解。 比如，美国的 ｗｗｗ． ｓｈａｏｌｉｎ． ｃｏｍ 网站在首页

正中显著位置宣扬少林功夫：“ Ｉｔ＇ｓ ｎｏｔ ａｂｏｕｔ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ｎｏｔ ａｂｏｕｔ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ｔ＇ｓ ａ⁃
ｂｏｕ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ｎｏ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它不是战斗，是
关于平衡；它不是教化，是关于平衡；它不是平衡）。
由于“少林”长期与“功夫”联系在一起，许多国家的

民众以为“少林”泛指中国武术、功夫、气功之类。
另外，日本的少林寺拳法世界联合会则注册了少林、
少林寺、少林寺拳法等 ２７２ 项相关商标，在全球发展

了 ２８ 个会员国。 联合会会长宗由贵介绍说：“少林

寺拳法”不是少林功夫，教的不是少林拳，和中国的

武术很不一样。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联合会开创者宗

道臣在中国学习了很多流派的武术，结合他在日本

学习的各式武道，自创了少林寺拳法。 禅宗讲究的

不是对死后极乐的追求，而是人在活着的时候如何

与人为善，让世间更加美好。 宗道臣经历过战争，十
分希望日本人接受禅的思想，让世界更加和平，因
此，才给自创的武术取名“少林寺拳法” ［６］。 但是，
由于“少林寺”含义的确定性，“少林寺拳法”这个名

字总是会让人跟嵩山少林寺联系起来。 联合会的招

生广告上写着：“你要研究禅学吗？ 要修习少林功

夫吗？ 请到日本来吧，这里就是现代禅学和少林功

夫的大本营。”不由得让人产生误会，认为不仅“少
林功夫”，甚至连“现代禅学”的正宗也在日本。

消除对“少林功夫”理解的歧义和误解，需要真

正的原汁原味的少林功夫走出去，不同层次少林文

化内涵的呈现也需要少林文化在国外的全方位

传播。
三、少林寺文化品牌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的内外

制约因素

作为一个只有 ２００ 余僧人的佛教寺院，少林寺

在构建品牌国际传播体系时面临一系列的制约因

素，除了人、财、物等限制外，还有两个内外因素是少

林寺必须考虑的。
１． 内在制约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组织的目标是利润最

大化，品牌传播通常也服务于这个目标。 而少林寺

是佛教寺院，宗教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其品牌传播的

目标与商业组织不同。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则认为：弘化世间，普度众

生，是佛教住世的唯一理由，也是僧人的基本立场。
至于佛教能为世俗生活导风化俗，或者为对外友好

往来带来方便等，这是世俗的立场。 佛教能为世俗

社会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又不违逆佛教教义，佛教

界也应该积极给予配合和支持。 但佛教给众生带来

的是法益，而不是利益。 释迦世尊开立的八万四千

法门，以及历代高僧大德开立的诸多法门，随机应

现，妙用无穷［７］ １６５⁃１７０。 少林功夫、少林医药等文化都

是领受佛法的方便法门。
因此，少林寺的品牌传播以佛教禅宗文化的最

大化传播为目标，少林功夫、少林医药等都是佛教禅

宗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传播本身又是少林寺

僧团弘化世间、普度众生的一种方式。
２． 外在制约因素

少林寺在海外的名声积累为少林文化的海外传

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给少林寺对外文化交流带

来了困扰，就是“少林”和“少林寺”商标在国际上被

大量抢注。
２０００ 年前后，少林寺委托中国商标专利事务所

有限公司对五大洲 １１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抽样查

询，美、英、法、南非等国家，甚至南美都有人注册

“少林”和“少林寺”商标，共计 １１７ 项，平均每个国

家在先注册 １７ 项，注册类别集中在了第 ４１ 类（教
育、培训、竞赛、表演、宗教活动）上。 其中以日本和

澳大利亚两国最多。 “少林”商标在国际上的广泛

被注册，一方面引起一些国家民众以及商标管理机

构对“少林功夫”的理解开始产生歧义和误解，比如

英国商标局就曾认为，“少林”商标泛指中国武术、
功夫、气功之类，因此，不能受商标注册保护。 另一

方面，对少林寺的正常文化交流活动造成困扰，比
如，２００２ 年，少林武僧团随李鹏委员长和孙家正部

长出访韩国和日本，在演出场地方面受到阻挠，被告

知少林功夫必须先经该国商标权人授权后才能公开

演出。
中国商标法适用注册在先或使用在先原则，而

直到 ２００４ 年底中国新版商标法出台，少林寺才可以

以宗教组织的身份注册商标。 另外，商标专用权具

有地域性，这是国际惯例，为了取得国外的法律保

护，就需要到国外进行注册。 目前到国外注册的途

径有两个：一是通过《马德里协定》或《马德里议定

书》办理国际注册；二是办理逐一国家注册。 办理

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人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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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注册的商标要以中国商标局已经注册的商标为

基础，也就是说，要想在国际上使商标权获得保护，
首先需要在国内注册商标。

四、少林寺文化品牌国际传播体系构建

１． 进行品牌定位

佛教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本土文化相

融合的产物，少林文化有“合和为宗” “禅武合一”
“僧俗共享”的特点。

少林寺文化品牌在国内进行传播时以“禅武合

一”为少林寺文化品牌定位，强调少林寺的独特性：
作为佛教寺院，少林寺有武术传承；作为有武术传承

的组织，少林寺有佛教信仰。 这也符合品牌定位的

原则，基于文化内容，又基于品牌个性。
少林寺文化品牌的国际传播延续了“禅武合

一”的定位。 而在阐释方面，具体表述为“武以强

身、禅以修心、医以养生”，三者“合和”为一体，以
“合和”为价值传播点，“合”是强调融合，“和”是和

谐。 “合和”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它承认事物

的差异性，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

合为一体［８］。 在对“合和”思想的具体运用方面，少
林寺提出了能体现少林文化精神的“新六和”（人心

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
界和平）来引导受众，既符合“合和”的思想内容，又
体现佛教特色。

在国际传播中也要重点强调人心和善，讲人内

心的和谐，而人内心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

的基础。 人格的成长与完善、身心的和谐与健康、道
德与智慧的提升，这些理念易于理解，易于传播，具
有很强的亲和力，可以涵盖不同阶层的精神追求，易
于让学员看到成效，会形成持续的影响力，这也成为

少林文化在海外持续传播的原动力。 重点宣传人心

和善也可以避开意识形态壁垒，与世界其他文化有

相通之处，易于引起文化共鸣。
２． 获得品牌构建的法律保障

全球范围内的商标抢注以及品牌滥用的现实，
使得少林寺不得不开始重视商标问题以及相关的品

牌保护问题。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召

开专门会议讨论“少林”或“少林寺”商标权问题，虽
然宗教学研究者和国家宗教局认为，“少林”两字就

是“少林寺”的简称，并且约定俗成，至少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了，应该尊重历史事实。 但是持“少林”与
“少林寺”是两个独立的名词，它们之间没有联系的

看法，在与会者中占了多数。 武术界人士认为“少
林武术”已经成为大家共同使用的流派功法之一，
少林寺无权独享冠名权；法学界的人士认为，市场是

竞争的，谁也不能垄断，“少林”只是用于产品的品

牌而已，它不能归“少林寺” ［９］。
在这种情况下，少林寺就遵照现行的法律法规，

开始在国内外注册“少林”和“少林寺”商标。 相同

或近似的商标有不同的主体享有专有权或使用权，
这些共存现象有其存在的合法根据，但也会给消费

者利益、市场竞争秩序造成损害，给各种反竞争性问

题埋下隐患［１０］。 少林寺注册商标，为的是保护品

牌，通过对一些品牌标识，比如“少林寺”这个名称

注册商标，由于拥有商标权，少林寺就有法定权利运

用相关标识，一些与少林寺品牌形象不符的商业行

为，少林寺就有权利去制约，那么这个品牌就不至滥

用。 目前，少林寺已经对“少林”及“少林寺”商标在

全球范围内不同的应用领域进行了注册保护，并在

２００６ 年被授予中国驰名商标，为少林寺的品牌运营

提供了法律保障。
３． 从文化折扣小的内容入手进行品牌传播

跨文化交流往往面临“文化折扣”问题。 所谓

“文化折扣”就是由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知程度的

不同，受众在接受不熟悉的文化产品时，其兴趣、理
解能力等方面都会大打折扣。 少林文化的核心内容

是佛教禅宗，禅宗是三教融通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

也是不易直接理解的内容，跨文化交流更是有一定

难度。
少林文化在国际传播中以少林功夫作为“先

锋”，这是由少林功夫的传播优势决定的。 少林功

夫表现形态为格斗技艺，动作的设计和组合套路，都
是建立在中国古代人体医学知识之上，合乎人体的

运动规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一种可参与和体

验的文化形态，可以超越语言文字障碍，打破年龄、
阶层、文化和信仰的界限，容易被广泛接受。 少林寺

在进行品牌传播初期，也充分地利用少林功夫这种

国际传播优势。 少林文化的国际传播，在 ２０００ 年之

前，以武术推广为主。 少林寺武僧团是“少林寺的

宣传队”，迄今为止，先后访问了 ６０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少林功夫的国际传播也不单单是武术表演。 在

少林功夫表演前，一般都有 １５ 分钟的诵经，１５ 分钟

的唱念，摆上佛像，在现场礼佛，不管是什么背景、信
仰、肤色、意识形态的人全都合掌，表达对少林文化

的崇敬，“禅武合一”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已

经得到了充分表达。
２０００ 年之后，随着少林功夫对外文化交流的深

入和外国人对禅宗思想兴趣的加深，以及海外少林

文化中心平台的搭建，少林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容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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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丰富起来，许多培训机构应会员信众的要求还开

设了中国书法、绘画，甚至是中文课程。 ２０１１ 年，斯
坦福大学医学院专门开设少林功夫课程，希望更多

的美国人能了解“武以强身、禅以修心、医以养生”
的少林文化内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少林北美联合会举

办的“少林禅武医艺北美薪传五周年”庆祝活动，内
容就包括“禅与幸福人生”讲座、“少林功夫与中医”
专题讲座、“我心中的少林”学生诗画文创作比赛、
少林功夫演练、“少林禅武医艺”师生联合大会演以

及祈福法会。 以海外文化中心为平台，少林文化的

内涵已经逐渐由易入难地进行了全面的展示。
４． 搭建品牌传播组织平台

少林文化是由禅、武、医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
要让海外民众准确地、完整地了解少林文化，意识到

“少林”内涵的丰富性和“少林”所指的唯一性，必须

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但少林文化国际传

播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由于带有宗教背景，如果单

独以少林寺的形象出面，则宗教色彩太浓，如果仅仅

以政府形象出面，则政治意味过重，都不利于最大范

围和最有效地传播文化。 另外，少林寺作为禅宗圣

地，首先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它的优势在于品牌知名

度，而全寺僧人只有 ２００ 余人，在人力、财力方面明

显地存在劣势。 为此少林寺以品牌为依托，主要利

用民间渠道，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资源，搭建各类品

牌传播组织平台。
首先，必须明确少林寺品牌主体具有唯一性，世

界上只有一个“禅宗祖庭”，它就是中国嵩山少林

寺；世界上只有一个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它就是中国

嵩山少林寺。 在此基础上，通过授权和认证，可以和

相关产业链中的投资者与经营者共同使用品牌，只
是要求品牌共用者必须遵从少林寺设定的愿景、目
标和价值标准，寻求社会共享最大化与遗产价值、品
牌价值最大化之间的平衡，规范品牌使用，变无序、
分散、自利的滥用为有序、聚合、共赢的增值性使用。
为此，少林寺应先做好寺院本身的建设，使之成为海

外少林弟子向往的圣地和精神中心，把海外网络的

资源接引过来。 每年有不少海外少林文化机构弟子

到少林寺朝山归宗或参修学习，不少国外武术机构

也纷纷回少林寺朝山归宗。 另外，不断加强僧才建

设，选派僧人到佛学院进修，到各地参访，到海外留

学，使他们在修行上有见地，对众生有慈悲，具备在

海外中心担任相应文化传播工作的能力。
目前少林寺一方面继续配合国家文化交流需要，

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各类出访、演出活动，以影响海

外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在主要国家及国际化大城市

设立少林寺文化中心，实行会员制，派少林武僧前去

主持和任教，同时会员也能直接进入少林寺体验学

习。 海外早些年各自为政、由当地人自发兴办的少林

武馆、武校，许多教授的并不是真正的少林功夫，但由

于是历史遗留问题，少林寺对它们进行规范系统培训

指导，符合少林寺要求的，给予授权认证，将其整合为

教学质量能够保证、共建共赢的少林功夫联合体。 以

海外少林文化中心和少林功夫联合体为平台，少林寺

还与海外其他组织共建少林文化组织，比如，２０１４ 年

３ 月２３ 日，由旧金山少林文化中心与河洛医科大学合

建的硅谷少林禅武医养生中心成立，用以弘扬少林寺

的禅武医文化，更好地服务当地社区。
经过多年的建设，目前少林寺已经在欧洲和北美

设立了少林文化联合会。 少林欧洲联合会（Ｓｈａｏｌ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来自德、
法、英、意、荷、奥等国的 １０ 个欧洲少林文化社团成为

创始会员，选举德国柏林少林文化中心负责人释永传

为执行主席，总部设在柏林少林文化中心。 少林北美

联合会（Ｓｈａｏｌ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美国少林拳法联盟（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ｕｄｉｏ
ｏｆ Ｓｅｌ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和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多伦多少林

文化中心等为发起单位，是目前美国和加拿大等北美

地区首批经中国少林寺认证的少林文化教育培训机

构。 它们均以传承和弘扬少林文化为宗旨，通过授

课、展演、讲座以及与美国各地文化团体的交流与协

作，将博大精深的少林文化传播给当地民众。
五、少林寺文化品牌对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

启示

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以少

林寺方丈释永信为代表的少林僧人先后出访海外

６０ 多个国家，同时接待过 １０ 余名各国元首和上百

名国外政要，在传播少林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外

各种文化的民间沟通与交流。 中美少林文化的交流

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众两院通过每年 ３ 月 ２１ 为

少林寺日；中俄少林文化的交流促成了 ２００６ 年俄罗

斯总统普京专程拜访少林寺的国家元首之旅；中德

少林文化交流促进了德国少林文化中心的发展壮

大；法国、澳大利亚政府也愿意免费划拨土地在当地

建立少林寺分支机构。 一项调查表明，对中国文化

的认知，在美国和日本，少林功夫都排在前 ３ 名。 少

林文化走向世界，与少林寺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人

民进行广泛的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少林寺文化

品牌国际传播过程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值得汲取。
１． 传统文化走出去是一项系统工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出席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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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新年

高峰论坛”，认为传统文化要实现“走出去”，需要从

四个方面努力：一是要保护和传承好文化；二是要有

文化精品，走文化品牌化路线；三是要实现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融入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四
是要搭建文化“走出去”的大型平台。 这四点也正

是少林文化国际传播经验的总结。 对于少林寺来

说，品牌化路线是文化国际传播的核心，其他三点也

是品牌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珍视自己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好文化，文化传播

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 少林寺多次强调：我们一定

要保护好文化源，这样即使支流出现问题，仍有源头

活水。 国外原有的武术馆校愿意跟少林寺合作，愿意

被整合进少林寺全球传播体系中，与少林文化传承的

完整性、少林寺文化品牌本身的美誉度息息相关。
中华传统文化需要走出去，现代文化也要走出

去，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使传统文化以新的

形式呈现出来，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感，容易拉近与

现代受众的心理距离。 少林佛教本身的开放性与包

容性，使其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使用最先进的传播手

段弘法，少林寺 １９９６ 年就建立了少林寺网站。 少林

寺也善于运用时代流行元素解释传统文化内容，增
加文化接受度，例如，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少林寺代表团先

后到谷歌公司、苹果公司参观交流，接受美国旧金山

丁丁电视（Ｄｉｎｇ Ｄｉｎｇ ＴＶ）专访时，释永信方丈说：谷
歌就像是少林功夫，动中求静；苹果就像是少林禅，
静中生有［１ １ ］。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可以满足海外受众对异质

文化的猎奇式欣赏，但要形成持续影响力，形成文化

认同，必须在当地落地生根，培养作为持续文化消费

者的国际受众，平台建设至关重要。 少林文化能达

到目前的接受度，利用海外本土资源，进行本土化建

设功不可没。
２． 官方与民间传播渠道相结合

当代中国的崛起使一些外国人产生了顾虑，害怕

崛起的中国推行新的霸权。 中国政府提出“和谐世

界”，中华文化秉承“和而不同”，不搞文化占领，但大

部分民族国家对他者文化怀有一种“霍布斯式的恐

惧” ［１ ２ ］ ３２６，认为他者文化会对本土文化形成威胁。 这

种文化安全方面的担忧使文化国际传播在接收国往

往存在合法性危机。 中国的孔子学院作为一个教授

汉语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采用中外合作办学的方

式，但近些年也受到“文化威胁论”的猜忌。 因此在中

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除了

根据文化本身的特点进行规划以外，还须从文化接受

的角度研究接收国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文化能为

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让他们感到需要，以他们可

以理解的方式循序渐进进行，这样才可能持久。
少林寺最初进行文化海外传播是随着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武术成为中国的象征性元素，而少林寺也

因“天下功夫出少林”而成为中国符号，因此，在以

国家名义举办的一些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时常能看

到少林僧人的身影。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习近平主席出

访，少林武僧也在随行队伍中。 目前少林寺武僧团

已经出访了全球 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表演超过

６ ０００场次，在表演国的高层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但这样的交流活动并非常态，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官

方对文化本身的肯定，有一定的示范性影响，由于交

流场合和时间的限制，往往传播的是符号化的文化，
并不利于文化内涵的全面展示。

民间渠道，包括小说、影视剧等文化产品交流，
传播机制就要灵活很多，传播内容可以根据受众需

求层次的不同进行变通。 少林海外文化中心的会员

来自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人对少林文化的需求层

次也不同。 在少林寺建立海外中心之前，中国的佛

教文化在海外已经有一定的传播，知识分子比其他

阶层更早地接触到这些文化。 像大学教授“他们既

有机会接触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与义学高僧，同时很

熟悉自己的宗教文化与思想传统，因此有能力去表

现东方佛教的思想与价值” ［１３］４４９。 青少年更多地被

武术所吸引，许多青少年学了少林功夫之后，以前肆

意妄为的行为开始有所收敛，开始自我约束，家长感

觉到这种变化，开始对少林文化感兴趣。 而在海外

中心工作过的少林寺法师，有时感觉自己更像一个

心理咨询师，会员会找他们咨询失业、失恋等各种社

会问题。 不管是哪种需求层次的满足，都需要像当

地其他机构一样走进社区，服务社区，才能扩大文化

的传播面，增加接受度。 民间运作可以减少由于

“霍布斯式的恐惧”而带来的文化敌视行为，出现问

题的话可以用民间方式解决，缓冲的空间较大。
３． 文化符号化弊病的消减有赖于正宗文化的积

极有效传播

品牌时代，符号泛滥，文化符号化有利于品牌传

播，但文化符号化抽空了内容，受众看到的是一个个

符号，并不清楚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 文化国际传

播本身就面临文化折扣问题，当文化符号被受众以

其他文化内容填充之后，符号已失去了其原有的意

义，容易造成文化误读。 现在许多海外民众，对当代

中国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而大量西方媒

体和文化产品，又对中国文化做了片面甚至是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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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这种现象的改变必须依靠正宗文化的积极

主动的传播。 少林寺的实践经验证明，这种方式是

有效的、可行的。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认为，用现代科技手段宣传

少林文化，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少林文化的内涵，是对

付各种假冒少林寺活动的最好良方，也是消除文化

误读的最好方式。 所以在文化传播上少林寺的态度

是积极主动的，正如释永信所说：“少林寺正在借鉴

一些商业运作的精神和模式。 这种运作对于我们来

说，不是盈利数字，而是发展的基础。 寺庙有知名

度，社会对它有认同感，就会带来商机。 用商标注册

的方式保护品牌，再用自己的品牌，宣传自己。 用少

林寺的品牌做正面、健康的产业。 让少林文化走向

世界，将少林弘扬为响亮的中华文化品牌，最终形成

以少林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才能达到弘扬中华

文化的目标。” ［１４］这种做法虽然在国内引起争议，但
在国外，其带来的效应是积极正面的。

当然，现在的少林寺并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
力去推动整个理想传播体系的构建，所以采取的是量

力而为、循序渐进的方式，从文化折扣小的内容入手，
网络型海外传播组织平台的建立都是与寺院当前的

能力相匹配的。 目前寺院作为教育机构的传统被少

林寺重新恢复，随着僧才培养能力的提升、专业化的

经营和管理团队的建设、少林文化服务体系标准的建

立，少林寺将会进一步拓展其海外传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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